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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 

 
为更好地适应学校及学院办学层次定位、社会需求变化、专

业发展特点，促进本专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确保本专业毕业要求

达成，规范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周期评价，结合《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

施办法（暂行）》《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南通大学全日制本

科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办法(试行)》（通大处教质〔2020〕1

号），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评价周期与对象 

本专业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每一年进行一次。评价对象为应届

毕业生，对其毕业时应达到的“一践行三学会”指标点进行达成

度评价。 

二、评价机构及责任人 

学院成立毕业要求评价小组，根据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结果修

订毕业要求。工作组人员构成如下： 

组长：院长 



 

—2— 

副组长：教学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书记 

校内成员：学院教学委员会、专业负责人、专业骨干教师、

教学秘书、本专业辅导员 

校外成员：用人单位、同行专家、市局教研员、中学英语骨

干教师 

三、评价依据 

评价以《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

毕业要求指标点为依据。专业采用学生座谈、调查问卷、毕业生

自我评价以及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等方式，通过收集体现学生四

年学习成果的相关评价数据（包括课程质量评价数据、学生表现

评价数据和实习单位评价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

的统计分析，得出直接和间接评价结果，对应届毕业生达成毕业

要求的情况做出评价。 

四、评价内容、方法、数据来源 

专业为有效进行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评价，可对每项毕业要求

的内涵进行了合理分解，对标师范类专业认证毕业要求，将本专

业的毕业要求分解成可教、可学、可评、可达成的指标点，方便

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进行评价。 

毕业要求的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定

量评价为主，定性评价为参考。 

（1）定量评价 

根据支撑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结果对毕业要求分解指

标点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通过计算得出毕业要求达成度结果。

支撑课程包括理论和实践类课程，通过课堂学习、教师技能训练、

教育实习、毕业设计等环节的学生学习成果来进行评价。 

毕业要求分解的每个指标点应该由 3-6 门高支撑课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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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每门课程按照对指标点贡献度的大小分配合理的权重，权重

系数由本毕业要求评价小组和课程责任教师共同商定，支撑权重

值之和为 1。采用“课程对指标点的评价值=目标值×（成绩平

均分／成绩满分）的计算方法计算出评价值，并将 0.70 设定为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期望值，明确是否“达成”。 

首先由教学秘书收集并整理学生四年内所有课程的课程目

标评价资料，组织相关教师在课程目标评价的基础上，对照毕业

要求分指标点，课程对该指标点的评价值乘以其权重系数得到课

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值，支撑该指标点的所有课程达成值

之和得到该指标点的达成评价值。毕业要求对应多项指标点的最

小达成值即该毕业要求达成值。依此计算出 8项毕业要求的达成

值，取其最小值作为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值，用于分析所有毕业生

的毕业要求达成整体情况。毕业要求评价工作小组分析评价结果

进行审核。 

（2）定性评价 

主要通过座谈会、网络调研、调查问卷等方式，听取毕业生、

实习单位、同行专家对专业毕业要求的意见、建议，以及用人单

位对本专业人才需求的相关要求。获取毕业生、实习单位、同行

专家和专业教师对专业毕业要求评价的原始数据，由专业培养计

划修订工作小组，进行统计与分析，获得专业毕业要求评价结果。 

在调查问卷中，对应于每个毕业要求的评价均为“优秀、良

好、中等、合格、较差”五个等级。调查结束后，由各学院毕业

要求达成评价小组对收到的所有调查问卷进行量化的统计计算，

其中，五个等级分别对应于“0.95、0.85、0.75、0.65、0.5”

五个分值，得到应届毕业生对各个毕业要求的达成评价值。毕业

要求 n 的达成度=Σ评价人数*评价等级/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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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结果的分析反馈与应用 

毕业要求达成评价工作小组应及时收集和整理反馈的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形成《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报告》并提

交给学院，学院组织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本专业的毕业要求达成

评价进行审核反馈。专业根据改进建议，找出教学环节、课程体

系的弱点，进行必要的整改，从而保障各个教学环节、课程体系、

教学大纲均能围绕毕业要求达成这个核心任务来实施。促进专业

毕业要求的持续改进。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记录和分析报告由学

院存档，保存六年。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年 10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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